
 

 

監察院相關核四糾正案整理表 

 
核四從動工以來弊端頻傳，因偷工減料、施工品質不佳、輕忽核安、經費暴增乃至官員收賄

等問題，共被監院糾正六次、彈劾兩次；在在顯示核四工程安全、品質問題不斷，運轉安全

性堪慮。 

 

資料來源：監察院核四廠相關調查案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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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2年 共計 6件監察院糾正案 

時間 案件 監察調查意見 

1996 年 5 月 17 日 台電核四廠核島區標購案於

84 年 4 月底廢標後，其採

購規範由統包改為分包，切

割系統、刪減設備，涉有影

響核四整體安全之虞等情乙

案。請經濟部督促所屬注意

辦理見復。 

核四計畫核島區外購案，因

廠商價均超過底價 20%以上

而廢標，台電公司為降低成

本，變更招標規範，卻未就

該採購方式之陳本差異予以

分析，即有不當，亦將產生

「界面增加」、「完工期限

不定」、「安裝經驗欠

缺」、「責任歸屬不易」等

問題；況經此調整，該採購

案能否於預算內順利決標，

亦令人存疑。 

https://www.cy.gov.tw/sp.asp?xdURL=./di/Message/message_1.asp&ctNode=903&msg_id=4348


 

 

2002 年 6 月 5 日 據報載：核能研究所分析證

實中船公司承製核四廠一號

機組反應爐基座涉嫌偷工減

料等情乙案。提案糾正中國

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船

公司品保經理廖文獻等違失

人員業經彈劾。 

1、中船及台電公司未確實

執行本案基座施焊作業之監

工、檢驗等事宜，致電焊承

商於核四停工前及復工後，

蓄意於基座第二層至第五層

採用低強度銲材取代高強度

銲材施工，嚴重影響基座工

程品質、反應爐安全，嗣雖

重新施作，然已造成鉅額損

失、信譽重挫，並影響工程

進度，顯有違失。 

2、中船及台電公司輕忽施

焊程序、非破壞性檢驗及假

安裝等品質控管作業﹐致基

座第一層銲道發現裂紋及諸

多線性瑕疵，部分須拆除重

新設計施作，均有違失。 

3、中船及台電公司未善盡

執行本案一、二級品保制度

之責﹐輕忽焊接工作查對表

及銲材領用表等文件之填註

及稽核，致承商得以趁機偷

工，嚴重影響核能工程品

質，核有違失。 

4、中船及台電公司輕忽監

工及檢驗工作之執行，致本

案承商早自 89 年 8 月起即

蓄意偷工，迨經檢舉後該二

公司始全面清查錯用銲材情

形，相關作業顯有違失。 

5、中船及台電公司現場監

工及檢驗人員未建立監工日

誌之制度；核四廠宣佈停工

後，中船公司任令承商申請



 

 

加班及調派大量銲工以偷工

方式趕工施焊，又例假日未

派員監工，輕縱承商進場施

焊，致承商得以乘機偷工，

並僱用不合規定之人施焊，

工程管理顯有嚴重違失。

6、中船公司任令承商蓄意

溢領及留用低強度銲材﹐除

不利中船公司成本控制有浪

費公帑之虞外，另肇致承商

趁機偷工，影響工程品質與

安全，銲材管理顯有嚴重違

失。 

7、中船公司辦理本案發包

作業，核有違法轉包、底價

製作及計價單位不實、變更

作業草率、洩漏估算單價、

不當限制廠商資格、逕依廠

商報價調整底價等弊端，發

包程序有欠嚴謹並違反相關

規定。 

8、經濟部未善盡督導台電

及中船公司執行核四廠工程

之建廠品質，致生廠商偷工

等重大工程瑕疵，影響工程

品質及核能安全，洵有疏

失。 



 

 

2010 年 8 月 27 日 核四廠商業運轉前（含二階

段試運轉）安全性總體檢：

為核四廠試運轉期間產生任

意修改原廠設計、降低電廠

零件的安全規格、不斷電系

統故障等諸多缺失，核能安

全似有疑慮，恐危害全民生

命、財產安全。究核四廠商

業運轉前相關機具設備、工

程等有無符合安全性？台灣

電力公司、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有無善盡權責積極處

理？核四廠相關機組設備設

計、執行至後續管理維護是

否合理確實等情乙案。提案

糾正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 

1、臺電公司未依規定逕自

核准核四廠千餘項變更設

計，並無視原能會之要求改

正及裁罰，仍執意續辦變更

設計，輕忽核能安全，核有

未當。 

2、臺電公司未依核四廠 1

號機設計圖說及相關規範，

確實監督承商敷設纜線並落

實檢驗，致因部分纜線過近

或交雜，造成儀控信號易遭

干擾，虛耗近年重新整線及

測試，影響試運轉等後續期

程及徒增營運成本，顯有疏

失。 

3、鑑於核四廠試運轉測試

過程所曾出現過的缺失及改

善經驗，臺電公司今後更應

恪遵法令，戒慎恐懼，全力

以赴；而原能會也應嚴格持

續管制作為，並加強落實程

序書之審查及現場查證等相

關工作，以確保各系統之測

試符合安全標準，務必防範

核災於未然。 



 

 

2010 年 10 月 11 日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

門施工處於 87 年間辦理

「龍門計畫(核四)混凝土製

造供應工程」採購案，該公

司許仁勇、周芳國、周吉村

及鄭宗昇等 4 人辦理系爭工

程採購，有圖利廠商信南公

司情事；周吉村自 94 年 2

月至 97 年 12 月間，收受廠

商賄賂及不正利益

6,698,723 元，涉有貪瀆情

事，報請監察院審查乙案。

提案糾正臺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台電公司核能火力發

電工程處副研究員周吉村等

違失人員業經彈劾。 

1、台電公司前龍門施工處

處長許仁勇、副處長周芳

國、土木課長及副處長周吉

村、混凝土供應課長鄭宗昇

等人，分別督辦或主管台電

公司龍門(核四)計畫興建工

程，明知龍門計畫所需混凝

土數量不足，竟未提早規劃

後續混凝土採購作業，致採

限制性招標且僅與信南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獨家議價續

約，核有重大違失。 

2、台電公司未採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龍門計畫後續混凝

土採購，竟曲解法令以限制

性招標方式且僅與特定廠商

議價，核有重大違失。 

3、台電公司核能火力發電

工程處副研究員周吉村，於

監辦龍門計畫後續混凝土採

購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收受

賄賂高達 6,509,449 元，嚴

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

規定，斲傷政府及公務人員

形象至鉅，要難辭違失之

咎。 



 

 

2011 年 1 月 7 日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

能四廠復工後，工程延誤及

效能不彰等缺失等情乙案。

提案糾正經濟部及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核四計畫，未採統包模式、

未能掌握機先、未能全盤規

劃、未能確保公益、未能慎

選律師、未能保全證據，而

致承商予取予求，加上工地

防颱應變失當、零星用地延

宕徵收等諸多違失，導致計

畫執行效能不彰，進度嚴重

落後，商轉日期一再展延逾

11 年迄仍無著，工程經費暴

增 6 成高達新台幣 1,039 億

餘元，嚴重影響國家形象與

能源調度；行政院漠視核四

計畫歷來遭遇之瓶頸癥結，

未能積極督飭所屬妥善有效

因應改善，恝置履約爭議及

施工管理問題層出不窮，亦

難辭怠忽之咎。 

核四工程未能採統包方式辦

理，亦未有總顧問協助整合

複雜之施工界面，導致工期

延宕、預算追加、鉅額損失

及品質安全疑慮等情事，其

工期至少增加 44 個月，且

損失高達 1,870 億元。 



 

 

2012 年 4 月 16 日 據報載：核四廠於 101 年 4

月 11 日下午兩點三十七

分，因自動逸氣閥浮球故

障，導致海水灌注廠房;積水

達一公尺云云等情。提案糾

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並議處相關失職人員。 

1、核四廠建廠模式迥異於

核一、二及核三廠(統包建

廠)，由該廠近年注意改進事

項大幅增加，以及廠內室內

消防栓之太平龍頭竟脫落等

事件觀之，足徵原能會並未

確實督促台電公司落實「核

四工程品質保證方案」，允

宜改進。 

2、核四廠一號機抑壓池灌

水作業，未查核冷凝水傳送

系統相關邊界閥，亦未執行

工具箱會議，導致水由已拆

修閥體大量洩漏，造成反應

器廠房底層積水約 30 公

分，違反核子設施違規事項

處理作業要點之附件「違規

事項之類級區分」二、

(四)、1 規定，顯有違失。 

3、核四廠一號機室內消防

栓箱太平龍頭(公制)主內徑

75.18mm、次內徑

72.23mm，惟與之聯結之美

規管，外徑僅 73mm，縱不

過度切削，二者咬合度僅及

設計值 26.1%，肇致一號機

汽機廠房編號 HRK-5026 消

防栓箱之 2 ½吋太平龍頭脫

落，汽機廠房淹水，顯有違

失。 

4、核四廠廠用海水系統係

由石威公司設計、台電公司

購料後委外施工，再由台電

公司負試運轉之責，惟依此



 

 

模式採購之自動逸氣閥卻一

再故障，101 年 4 月 11 日

又發生閥室積水事件，足徵

台電公司迄未能徹底解決設

備設計及品質問題，核有疏

失。 



 

 

2012 年 5 月 17 日 為台電核四廠驚傳採購不符

規格、無輻射防護功能之電

氣導線管路，據學者指稱，

該管路若用於核電廠反應爐

之安全設備，恐發生嚴重之

核安疑慮等情。提案糾正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台電公司未完成核四廠

可撓性金屬導線管之材料審

驗，施工單位竟通知承商交

貨，嗣承商以未符規範之產

品交貨後，台電公司即陷於

難以不驗收之窘境，並同意

承商採事後補測合約所規定

之國際防輻射規範部分檢測

項目，即予驗收計價付款，

造成部分防輻射防水型可撓

性金屬導線管恐無法符合抗

輻射功能之要求，而未能確

實防護管內之纜線，相關採

購作業，核有疏失。 

2、台電公司對於核四廠之

輻射區域未能切實掌握，致

部分可撓性金屬導線管未依

規範正確安裝，且導線管相

關安裝作業、人員訓練及界

面整合等情，亦有諸多缺

失，顯未落實相關檢驗作業

及品保要求，確有疏失，皆

應即予重新清查及檢討更新

與修正，俾免影響纜線安全

及試運轉與商轉時程。 

3、核四廠部分可撓性金屬

導線管之供應廠商未具核能

品質保證之資格，台電公司

並未確實審查，竟予驗收使

用於安全級之相關系統，顯

未能確保產品之製造品質及

輕忽核能安全，洵有未當。 

4、台電公司對於核四廠可

撓性金屬導線管配件電鍍鋅



 

 

厚度之採購規範未能確實瞭

解，且專業不足，驗收標準

任意變更，又對本院所詢事

項之查復內容前後不一，皆

有未當，另對可撓性金屬導

線管配件未來之使用情形，

應再詳予追蹤並注意維護，

以確保機組運轉之安全與可

靠度。 

5、本案核四廠可撓性金屬

導線管除無防輻射功能之證

明文件及其配件電鍍鋅厚度

不足之爭議外，另有氣密材

料、部分配件材質及型號不

符契約規定等情事，台電公

司應予審慎釐清相關契約責

任，經濟部亦應查明有關人

員之違失責任。 



 

 

 


